附件1

防洪特征值成果表和设计洪水特征值成果表

表1-1 防洪特征值成果表

	河流
	断面名称
	经度（°）
	纬度（°）
	警戒水位（m）
	保证水位（m）
	历史最高洪水位（m）
	历史最高洪水位发生日期
	高程基准

	（1）
	（2）
	（3）
	（4）
	（5）
	（6）
	（7）
	（8）
	（9）

	
	
	
	
	
	
	
	
	


注：1.（5）~（8）根据已有成果实际情况填写。特征水位（m），保留2位小数；
2.经度和纬度均保留6位小数。

表1-2 设计洪水特征值成果表

	河流
	断面名称
	经度（°）
	纬度（°）
	T年一遇设计洪水位（m）
	T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m3/s）
	高程基准

	（1）
	（2）
	（3）
	（4）
	（5）
	（6）
	（7）

	
	
	
	
	
	
	


注：1.（5）为可选项，根据已有成果实际情况填写；
2.T 为重现期，根据已有成果填写。设计洪水位（m），保留2 位小数；
3.设计洪峰流量（m³/s），保留3 位有效数字；
4.经度和纬度（°）均保留6 位小数。

附件2

干旱灾害致灾调查表

表2-1 重庆市2017-2020年供用水情况调查表

	区县级
行政区
	行政区
代码
	年份
	水资源
总量
	实际供水量(万m3)
	实际用水量(万m3)

	
	
	
	
	地表水
	地下水
	其它
水源
	合计
	居民生活
	生产
	生态环境用水
	合计

	
	
	
	
	蓄水
工程
	引提水
工程
	调水
工程
	
	
	
	农村
	城镇
	农业
	工业
	建筑业及

第三产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017
	
	
	
	
	
	
	
	
	
	
	
	
	
	

	
	
	
	
	
	
	
	
	
	
	
	
	
	
	
	
	

	
	
	2020
	
	
	
	
	
	
	
	
	
	
	
	
	
	


注：1．按县级行政区和地级行政区分别填报2017年以来的实际供、用水量。

2．供水量按地表水源供水量、地下水源供水量和其它水源供水量三种类型分别统计。
3．地表水源供水量按蓄、引提、调三种形式统计。
4．地下水源供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
5．其它水源包括集雨工程、污水处理再利用、微咸水利用、海水利用。
6．用水量按居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三大类分别进行统计。
7．表格为系列数据调查，调查时段2017-2020年。

表2-2
重庆市现状（2020年）抗旱工程及非工程能力调查表

	县级行政区
	行政区代码
	蓄水工程
	引提水工程
	调水工程
	水井工程
	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抗旱服务组织
	县级抗旱预案
	抗旱物资库
	土壤墒情站数量

	
	
	数量
	总库容
	现状供水能力
	数量
	现状供水能力
	数量
	现状供水能力
	水井数
	现状供水能力
	
	县级服务组织
	人数
	应急抗旱能力
	
	
	

	
	
	
	
	
	
	
	
	
	
	
	农村供水能力
	城镇供水能力
	总供水能力
	
	
	机动浇地能力
	应急送水能力
	
	
	

	
	
	
	
	
	
	
	
	
	
	
	人饮
	灌溉
	
	
	
	
	
	
	
	
	

	单位
	
	座
	万m3
	万m3
	处
	万m3
	处
	万m3
	眼
	万m3
	万

m3
	万

m3
	万

m3
	万

m3
	有√
	人
	亩/

天
	吨/

次
	有√
	有√
	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注：1．按县级行政区和地级行政区分别统计。供水基础设施根据工程所在地填写。

2．地表水源工程分为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和调水工程，应按供水系统分别统计。

3．地下水源工程指利用地下水的水井工程。

4．其它水源工程包括集雨工程、污水处理再利用、微咸水利用和海水利用等供水工程。

5．现状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供水能力分别按城镇应急备用水源工程供水能力和农村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供水能力填写。农村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供水量按人饮和灌溉分别填写。

6．表格为现状数据调查，调查年度为2020年。

表2-3
重庆市现状（2020年）城镇水源情况调查表

	县级行政区
	行政区代码
	现状供水水源构成
	现状供水情况
	现状应急备用水源
情况

	
	
	水源类型
	供水格局
	是否存在
供水不足
情况
	是否存在
地表水挤占情况
	是否存在地下水超采情况
	是否存在水质不合格情况
	是否有
应急备用水源
	应急供水
能力是否
满足需求

	
	
	地表水
	地下水
	其他
水源
	多水源
供水
	双水源
供水
	单水源
供水
	
	
	
	
	
	

	
	
	蓄水

工程
	引提水
工程
	调水

工程
	浅层地
下水
	深层地
下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1．逐县填报各县城区供水情况，填报范围为城镇集中供水管网能覆盖的城区范围，以城关镇为主。

2．水源类型，填报该县城区供水水源所属的类型，如该县水源为水库供水，则在蓄水工程栏下填写“Y”，如为水库和浅层地下水供水，则在蓄水工程和浅层地下水栏下均填报“Y”。

3．供水格局，在多水源供水、双水源供水、单水源供水中选择一栏填写“Y”，一个县城仅能选择一个。多水源、双水源供水中的水源指的是相互独立的水源，如一个县城的供水水源为同一河流上的水库和引提水供给，则该县城为单水源供水，在单水源供水栏下填报“Y”。

4．现状供水情况，是否存在相关问题，是，则在相应栏目下填报“Y”；否，则在相应栏目下填报“N”。

5．现状应急备用水源情况，是，在相应栏目下填报“Y”；否，在相应栏目下填报“N”

表2-4
 重庆市2008～2020年旱情及旱灾损失调查表

	行政区
	行政区代码
	年份
	农作物播种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
	实际灌溉面积
	粮食产量
	农村人口
	农业
	城镇
	牧业
	抗旱投入
	农业抗旱效益

	
	
	
	
	
	
	
	
	旱情

发生

时间
	受旱
面积
	受灾
面积
	成灾
面积
	绝收
面积
	因旱饮水困难人口
	因旱粮食损失量
	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因旱减少供水量
	影响
人口
	影响工业增加值
	草场

受旱

面积
	人数
	资金
	抗旱

灌溉

面积
	解决临时饮水困难人口
	减少农业经济损失
	减少

粮食

损失

	
	
	
	千公顷
	千公顷
	千公顷
	万kg
	万人
	月
	千公顷
	万人
	万kg
	万元
	万m3
	万人
	万元
	千公
	万人次
	万元
	千公顷
	万人
	万元
	万k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008
	
	
	
	
	
	
	
	
	
	
	
	
	
	
	
	
	
	
	
	
	
	
	

	
	
	：
	
	
	
	
	
	
	
	
	
	
	
	
	
	
	
	
	
	
	
	
	
	
	

	
	
	2020
	
	
	
	
	
	
	
	
	
	
	
	
	
	
	
	
	
	
	
	
	
	
	


注：1．“旱情发生时间”是指旱情开始至结束的时间段，填写开始月份～结束月份，如旱情从3 月开始至5 月结束，同年7月又开始至8月结束，可填写“3～5”，“7～8”。

2．受旱、受灾、成灾和绝收面积应为各地(市)防办上报省防办的数据；同一块耕地多季作物受旱，只计一次。

3．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粮食因旱减产值、经济作物减产值和林、渔业、牲畜经济损失值。

4．因旱粮食损失量是受旱当年的粮食产量与前3 年粮食产量的平均值相比后的减少量。

5．牧业旱灾影响以草场受旱面积来统计。

6．抗旱投入分为人员投入及资金投入，其中资金投入由中央级、地方级和群众自筹构成。

7．农业抗旱效益包括解决临时饮水困难人口及牲畜数量，农业挽回粮食因旱损失。

8．表格为长系列数据调查，调查时段2008-2020 年。

附件3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表

表3-1
水库（水电站）安全隐患调查表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重庆市

县(区)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水库名称
	4.水库编码
	5.水库位置
	6.挡水主坝类型
	7.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
	8.安全评价/鉴定完成时间
	9.安全评价/
鉴定结论
	10.除险加固是否完成

	1
	
	
	
	□重力坝□拱坝□支墩坝□均质

坝□心墙坝□斜墙坝□面板坝□其他
	□未开展

□开展过
	年月
	□一类坝

□二类坝

□三类坝
	□是

□否

	2
	
	
	
	□重力坝□拱坝□支墩坝□均质

坝□心墙坝□斜墙坝□面板坝□其他
	□未开展

□开展过
	年月
	□一类坝

□二类坝

□三类坝
	□是

□否

	3
	
	
	
	□重力坝□拱坝□支墩坝□均质

坝□心墙坝□斜墙坝□面板坝□其他
	□未开展

□开展过
	年月
	□一类坝

□二类坝

□三类坝
	□是

□否


注：1．填表说明本表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库（水电站）大坝工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水库（水电站）大坝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水库（水电站）大坝安全隐患进行调查。本次调查范围：总库容10 万m3及以上的水库（水电站）大坝，且水电站有挡水建筑物。

2．表中所有编码及行政区划代码均由调查机构统一填写，由县级负责实施。

3．指标解释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填写调查对象所在的省、市和县（市、区）的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3.水库名称】填写水库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如：“××水库”，如果工程现用名称是“××水利枢纽”，则在表中填写“××水利枢纽-水库工程”。

【4.水库编码】按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库工程的统一编码及规则填写。

【5.水库位置】填写主坝坝址（或闸址）所在的乡（镇）名称，并在调查工具软件中标绘大坝位置，标绘位置以主坝中心为准。

【6.挡水主坝类型】填写水库（水电站）挡水主坝的结构类型：重力坝、拱坝、支墩坝、均质坝、心墙坝、斜墙坝、面板坝，在相应项□内打“√”。当挡水主坝类型为上述分类之外的坝型时，选择“其他”项打“√”。

当挡水主坝类型为上述分类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坝型时，选择建在主河道上的挡水坝坝型填写。

①重力坝指用混凝土或块石修建的，主要靠自重维持稳定的坝。②拱坝指通过拱的作用将大部分水平荷载传递至两岸岩体的坝。③支墩坝指由一系列支墩和挡水构件组成的坝。④均质坝指坝体的绝大部分由均一的土料填筑组成的坝。⑤心墙坝指在坝体中部设置心墙作为防渗体的土石坝。⑥斜墙坝指土质防渗体位于坝体中部且稍倾向上游坝壳的土石坝。⑦面板坝指以面板作土石坝上游防渗面板的坝。例如，混凝土面板坝、沥青混凝土面板坝。

【7.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根据近10年（自2011年1月1日以来）水库（水电站）大坝安全鉴定/评价开展的实际情况，在相应项“□未开展”或“□开展过”内打“√”。

【8.安全评价/鉴定完成时间】对于近10 年（自2011 年1 月1 日以来）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库（水电站）大坝，填写最近一次完成的时间，填写到月，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9.安全评价/鉴定结论】对于近期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库（水电站）大坝，填写最近一次安全鉴定/评价得出的水库（水电站）大坝安全类别结论，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根据《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建管〔2003〕271 号）和《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SL258-2017），大坝安全状况分为三类，分类标准如下：

一类坝：大坝现状防洪能力满足GB50201 规定和SL252 要求，无明显工程质量缺陷，各种复核计算结果均能满足规范要求，安全监测等管理设施完善，维修养护到位，管理规范，能按设计标准正常运行的大坝。

二类坝：大坝现状防洪能力不满足GB50201规定和SL252 要求，但满足水利部颁布的水利枢纽工程除险加固近期非常运用洪水标准；大坝整体结构安全、渗流安全、抗震安全满足规范要求，运行性态基本正常，但存在工程质量缺陷，或安全监测等管理设施不完善，维修养护不到位，管理不规范，在一定控制运用条件下能安全运行的大坝。

三类坝：大坝现状防洪能力不满足水利部颁布的水利枢纽工程除险加固近期非常运用洪水标准，或者工程存在严重质量缺陷与安全隐患，不能按设计正常运行的大坝。

经评价，防洪能力、渗流安全、结构安全、抗震安全、金属结构等各项评价结果均达到A级，且工程质量合格、运行管理规范的，可评为一类坝；有一项（含一项）是B级的，可评为二类坝；有一项（含一项）是C 级的，应评为三类坝。

【10.除险加固是否完成】对于经安全鉴定/评价为不满足安全要求的水库（水电站）大坝，是否采取了除险加固措施，在相应项“□是”或“□否”内打“√”。
表3-2
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重庆市
   县(区)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工程名称
	4.工程编码
	5.工程位置
	6.工程等别
	7.水闸类型
	8.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
	9.安全评价/鉴定完成时

间
	10.安全评价/鉴定结论
	11.除险加固是否完成

	1
	
	
	
	
	□Ⅰ□Ⅱ
□Ⅲ□Ⅳ
□Ⅴ
	□分(泄)洪闸□节制闸

□排(退)水闸□引(进)水闸

□挡潮闸□橡胶坝
	□未开展

□开展过
	年月
	□一类闸

□二类闸

□三类闸

□四类闸
	□是

□否

	2
	
	
	
	
	□Ⅰ□Ⅱ
□Ⅲ□Ⅳ
□Ⅴ
	□分(泄)洪闸□节制闸

□排(退)水闸□引(进)水闸

□挡潮闸□橡胶坝
	□未开展

□开展过
	年月
	□一类闸

□二类闸

□三类闸

□四类闸
	□是

□否

	3
	
	
	
	
	□Ⅰ□Ⅱ
□Ⅲ□Ⅳ
□Ⅴ
	□分(泄)洪闸□节制闸

□排(退)水闸□引(进)水闸

□挡潮闸□橡胶坝
	□未开展

□开展过
	年月
	□一类闸

□二类闸

□三类闸

□四类闸
	□是

□否


注：1．填表说明本表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闸工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水闸工程的运行情况，对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进行调查。水闸调查范围为过闸流量5m3/s 及以上，且水闸发生风险会造成严重洪涝灾害。表中所有编码及行政区划代码均由调查机构统一填写，由县级负责实施。

2．指标解释

【1.清查所在行政区名称】填写清查对象所在的省、市和县（市、区）的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3.工程名称】按照水闸（橡胶坝）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填写。由水闸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联合组成的工程，表中水闸名称应填写：“工程现用名称-水闸工程”。如：某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为“××水闸”，但其组成为水闸和泵站工程，表中水闸名称应填写“××水闸-水闸工程”；某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为“××闸站”，由泵站工程和水闸工程组成，表中水闸名称应填写“××闸站-水闸工程”。

【4.工程编码】填写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闸工程的统一编码。

【5.工程位置】填写水闸（或橡胶坝）所在的乡（镇）和行政村名称。并在调查工具软件中标绘水闸位置。

【6.工程等别】照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等别选择五项之一填写，在相应的罗马文等别□内打“√”；无法查阅工程设计文件的，根据最大过闸流量和防护对象重要性，按照《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01】》选择五项之一填写，在相应的罗马文等别□内打“√”。

平原区水闸枢纽工程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Ⅰ
	Ⅱ
	Ⅲ
	Ⅳ
	Ⅴ

	规模
	大（1）型
	大（2）型
	中型
	小（1）型
	小（2）型

	最大过闸流量（m3/s）
	≥5000
	5000～1000
	1000～100
	100～20
	＜20

	防护对象的重要性
	特别重要
	重要
	中等
	一般
	—


【7.水闸类型】选择分（泄）洪闸、节制闸、排（退）水闸、引（进）水闸、挡潮闸、橡胶坝六类之一填写，在相应项□内打“√”。若水闸为海堤上的闸，填写挡潮闸一项。

①分（泄）洪闸指建于河道一侧，分泄河道容纳不下的洪水入沿岸的湖泊、洼地或其他河道，以削减洪峰的水闸。

②节制闸指拦河、渠建造，控制闸前水位和过闸流量，以满足上游取水或通航要求的水闸。

③排（退）水闸指修建在江河沿岸、渠道末端、重要渠系建筑物或险工渠段上游，排除江河两岸低洼地区积水，洪水期防止江河洪水倒灌，或用以安全泄空渠水的水闸。

④引（进）水闸指修建在河、湖、水库的岸边，用来引水，以满足灌溉、发电、航运等用水需要的水闸。

⑤挡潮闸指建在河流入海的河口段，防止涨潮时海水倒灌成灾的水闸。海堤上的闸具有挡潮和纳潮的作用，本次调查将海堤上的闸纳入挡潮闸一项。

⑥橡胶坝指向锚固于混凝土底板上的横贯河床的橡胶坝袋内充水（气）所形成的挡水结构物，又称纤维坝。

【8.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根据近10 年（自2011 年1 月1 日以来）水闸安全鉴定/评价开展的实际情况，在相应项“□未开展”或“□开展过”内打“√”。

【9.安全评价/鉴定完成时间】对于近10 年（自2011 年1 月1 日以来）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闸工程，填写最近一次完成的时间，填写到月；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10.安全评价/鉴定结论】对于近期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闸工程，填写最近一次安全鉴定/评价得出的水闸安全类别结论；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根据《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水建管〔2008〕214 号）和《水闸安全评价导则》（SL214-2015），水闸安全类别划分为四类：

一类闸：运用指标能达到设计标准，无影响正常运行的缺陷，按常规维修养护即可保证正常运行。
二类闸：运用指标基本达到设计标准，工程存在一定损坏，经大修后，可达到正常运行。

三类闸：运用指标达不到设计标准，工程存在严重损坏，经除险加固后，才能达到正常运行。

四类闸：运用指标无法达到设计标准，工程存在严重安全问题，需降低标准运用
或报废重建。水闸安全类别应主要根据安全监测评价的工程质量和安全复核分析的安全性分级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工程质量与各项安全性分级均为A  级，评定为一类闸；工程质量与各项安全性分级有一项为B级（不含C级）可评定为二类闸；工程质量与抗震、金属结构、机电设备三项安全性分级有一项为C级，可评定为三类闸；防洪标准、渗流、结构安全性分级中有一项为C，可评定为四类闸。

【11.除险加固是否完成】对于经安全鉴定/评价为不满足安全要求的水闸工程，是否采取了除险加固措施，在相应项“□是”或“□否”内打“√”。

表3-3
堤防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重庆市
          市 
              县(市、区)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堤

防名称
	4.堤防编码
	5.所在河流（湖泊）名称
	6.所在河流（湖泊）编码
	7.河流岸别
	8.起点地理坐标
	9.终点地理坐标
	10.堤防长度（km）
	11.堤防型式
	12.堤防级别
	13.规划防洪（潮）标准[重现期年]
	14.现状防洪（潮）标准（重现期年）
	15.是否达标

	1
	
	
	
	
	
	
	
	
	□土堤□砌石堤

□土石混合堤

□钢筋混凝土防洪墙
	□1  □2  □3

□4  □5
	
	
	□达标

□未达标

□待评价

	2
	
	
	
	
	
	
	
	
	□土堤□砌石堤

□土石混合堤

□钢筋混凝土防洪墙
	□1  □2  □3

□4  □5
	
	
	□达标

□未达标

□待评价

	3
	
	
	
	
	
	
	
	
	□土堤□砌石堤

□土石混合堤

□钢筋混凝土防洪墙
	□1  □2  □3

□4  □5
	
	
	□达标

□未达标

□待评价


注：1．填表说明本表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堤防工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SLZ679-2015）》的要求，对堤防工程安全隐患进行调查，需结合最近开展的安全评估工作，填报堤防工程主要安全隐患评价成果。（1）同一名称同一规划标准的堤防为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为一个调查对象，填写清查表。（2）表中所有编码及行政区划代码均由调查机构统一填写，由县级负责实施。

2．指标解释

【1.清查所在行政区名称】填写清查对象所在的省、市和县（市、区、）的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3.堤防名称】按照堤防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填写。

【4.堤防编码】填写第一次全国水利调查的统一编码。

【5.所在河流（湖泊）名称】填写堤防所在河流或湖泊的名称。

【6.所在河流（湖泊）编码】填写第一次全国水利调查堤防所在河流或湖泊统一编码。

【7.河流岸别】堤防位于河流岸边时，选择在河流左岸或右岸填写。若堤防为海堤或围（圩、圈）堤，不填写此项。

【8.起点地理坐标】填写堤防起点断面的堤顶中心位置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若堤防为围（圩、圈）堤且闭合，则填写任意断面堤顶中心坐标。单位：°′ ″。并在调查工具软件中标绘堤防位置。

【9.终点地理坐标】填写堤防终点断面的堤顶中心位置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单位：°′″。若堤防为闭合的围（圩、圈）堤不填写此项。

【10.堤防长度（km）】填写设计文件中堤防的总长度；没有设计文件的，按日常运行管理的堤防总长度填写。对于跨界的堤防工程，应填写县级行政区内的堤防长度。单位：m。堤防长度指堤顶中心线的长度。

【11 堤防型式】选择土堤、砌石堤、土石混合堤、钢筋混凝土防洪墙四项之一填写，并在相应项□内打“√”。当堤防由多种材料构成时，允许多选。
堤防型式按材料可分为土堤、砌石堤、土石混合堤和钢筋混凝土防洪墙：①土堤指由土料筑成的堤防，包括粘性土和非粘性土（沙子）。②砌石堤指由石料筑成的堤防，用混凝土勾缝防渗。③土石混合堤指由土和石料混合筑成的堤防。④钢筋混凝土防洪墙指由混凝土（包括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挡水墙。

【12.堤防级别】按照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级别选择五项之一在相应的级别□内打“√”；无法查阅工程设计文件的，根据防护区内防洪标准较高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确定，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选择五项之一在相应的级别□内打“√”。

堤防工程级别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100
	<100，且≥50
	<50，且≥30
	<30，且≥20
	<20，且≥10

	堤防工程的级别
	1
	2
	3
	4
	5


【13.规划防洪（潮）标准[重现期]】填写设计文件中堤防的防洪（潮）标准。单位：年。填写具体重现期，如10、20、30、50、100、200、500、1000 等。防洪标准指各种防洪保护对象或工程本身要求达到的防御洪水的标准。通常以频率法计算的某一重现期的设计洪水为防洪标准，或以某一实际洪水（或将其适当放大）作为防洪标准。

【14 现状防洪（潮）标准（重现期ǀ年）】填写现状条件下堤防能防御的防洪（潮）标准。填写具体重现期，如10、20、30、50、100、200、500、1000 等。
【15 是否达标】堤防达标是指堤防的防洪标准、工程质量、安全性等达到现行有关标准规定要求。结合堤防工程建设、运行的实际情况，或最近安全评价的结果，在相应项“达标”、“未达标”和“待评价”前的□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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